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经审计，华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川华信

审（2022）第 0034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

处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情况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八）、1、大额资金往来（1）至（10）所述，公司

与多个单位发生资金往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形成预付账款 80,220.54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长期资产款）31,522.71 万元、其他应收款 320.00

万元，该些款项已于审计报告日前退回或收回。 

根据相关信息获知，北京厚泽广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店道科技有限公司、

京行大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东天成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的股东

为公司员工，该些单位期末预付款项合计 71,827.01 万元；上海汩泉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注销，该单位期末预付款项合计 4,600.00 万元；公

司预付上述相关款项，相关交易均未有效实施，服务也一直未提供；同时在资金

往来过程中，相关资金存在较多的委托收付款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针对上述大额资金往来，注册会计师实施了合同及凭证检查、询问、函证、

银行账户资金流水查阅、交易对手背景信息查询及访谈等审计程序，但仍然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大额资金往来的真实性、商业实质及交易合理

性。 

二、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华信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其表示理解和认

可，尊重其独立判断，认为该审计意见客观反映了公司面临的实际情况，我们对

审计报告无异议。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对华信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重视，严格

督促公司管理层落实整改措施，尽快解决相关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资金管理等内控制度的执行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公司《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管理的分工与授权、实

施与执行、监督与检查，对支付资金额度、用途、去向及审批权限、程序作出明

确规定和限制，细化操作流程，严格审批程序，堵塞监管漏洞。修订和完善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加强

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管理，规定公司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防止和杜绝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发生。 

同时，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关键岗位业务人员对相关法

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的学习培训，强化关键人员、关键岗位的规范意识，确

保内控制度得以有效执行。 

2、提升资金支出的规范性 

公司财务部将进一步完善资金支出相关制度，规范公司财务管理流程，形成

统一的财务监管体系，切实遵照制度严格执行资金审批流程，明确审批人员职责，

提升资金管理规范性。 

 

公司后续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

快消除上述不利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并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说明。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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